
致辭 

立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回應《２００７年強制性公積  
金計劃（修訂）（第２號）條例草案》（第１２Ａ條）修正案致辭全文 

（只有中文）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六月十八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在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回應陳鑑林議員就《２００７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

（第２號）條例草案》（第１２Ａ條）的修正案的致辭全文： 
 
主席女士︰ 
 
  政府反對這項修正案。 
 
  我想指出，現時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簡稱強積金條例），已賦權積

金局就公司的違法行為向公司的高級人員、管控人員和合夥人提出檢控。如證實

有關人等同意或縱容公司的違法行為，或有關違法行為可歸咎於他們的疏忽，他

們便須負上刑事責任。這種安排與審訊一般罪行要求控方提出證據以證明被告有

罪的做法一致。我想指出，目前積金局的執法是有成效的。過去兩年，積金局已

透過有關條文成功檢控二十五名董事和管控人員。 
 
  剛才很多議員都提到成報的事件。對積金局如何處理成報事件，有不少評

論。我想指出，積金局是按步驟對成報採取行動，結果亦能夠不花僱員一分一毫

的情況下，成功收回成報拖欠的強積金供款。這證明積金局的執法工作取得成果。 
 
  固然，在執法方面，我們一向都覺得有完善的執法程序，執法的力度。剛於

今年一月通過的《２００７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條例》，亦已賦予積金

局更大權力搜集證據，以加強執法力度。根據有關修訂，積金局可以為執行《強

積金條例》的目的，向僱主、公司董事或職員等有關人士要求提供資料，包括查

閱公司所有供款紀錄、帳目紀錄和銀行結單等文件，以確定公司董事或管控人員

有否同意或縱容違法行為，或該違法行為是否由於他們的疏忽所致。此外，積金

局亦可要求公司董事和管控人提供最新地址資料，以便採取檢控行動時向他們送

達傳票。 
 
 



  各位議員，有關修訂自今年一月實施後，已大大促進積金局的執法和檢控工

作，積金局亦已增加資源和人手，由零五／零六年的約一百人增至現時二百人，

以加快處理欠供個案。我們不認同這項修正案，指明公司的董事或管控人員須要

提出相反證據，否則便會被推定為同意或縱容公司所觸犯的罪行。我相信許多議

員都會同意，假設公司全部董事和管控人員都清楚知悉公司內部所有運作是不合

理的推定。這種推定對一些沒有參與公司人事管理，或強積金安排的董事和管控

人員未必公平。 
 
  因此，我在此呼籲各位委員反對這項修正案。 
 
  多謝主席女士。  
完  


